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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我市二0一二年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招生办公室：
根据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简称东航四川分公司)招飞办2012年招收飞行学员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就做好我市2012年东航四川分公司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各区（市）县招办应加强领导，通过多种宣传媒体向社会做好招飞宣传动员工作；应安排专人负责招飞工作的组织协调，与各有关中学加强联系，及时了解情况，做好督促检查，掌握各中学工作进程和考生思想状况，按时收集和报送表格。
二、招飞计划及培养目标
（一）2012年，东航四川分公司拟定在成都、绵阳地区招收20 名应届高中理科男性毕业生飞行学员。
合格飞行学员毕业后定向分配到东航工作，由东航统一调配。
（二）东航四川分公司飞行技术专业招收对象自荐条件：
报考学生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本人、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历史清楚，遵纪守法，思想进步，忠诚老实，作风正派，学习成绩优良，体格健壮，仪表端正，性格开朗，反应敏捷，动作灵活协调，志愿献身中国民航飞行事业，符合民航飞行人员背景调查标准，符合飞行员的身体条件。

根据东航四川分公司招收飞行学员体格检查标准，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报考：
1．学生年龄在1996年8月31日以后和1992年8月31日以前出生的应届高中男性毕业学生；
2．身高不足170厘米或高于185厘米；
3．体重不符合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格检查鉴定规范；
4．骨与关节疾病或畸形；
5．明显的“O”或“X”型腿；
6．久治不愈的皮肤病，如头癣、湿疹、牛皮癣、慢性寻麻疹等；
7．慢性肠胃道疾病；
8．肝炎或肝脾肿大：HBsAg阳性；
9．肾炎或血尿，蛋白尿；
10．精神病家族史，癫痫病史；
11．颜面五官明显不对称；
12．晕车、晕船；
13．口吃；
14．耳朵流过脓，听力差，经常耳鸣；
15．视力低于0.5（C字表），做过角膜手术，斜眼、色盲、色弱；
16．肺结核
17．较重的砂眼或倒睫
四、招飞办法
１.学生在所在学校参加宣传动员报名。
    ２.由东航四川分公司招飞工作人员对报名学生进行目测筛选。
    ３.通过目测筛选的学生将参加由东航四川分公司组织的招飞体检（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参检考生食宿、路费自理，带队教师由东航四川分公司招飞办按规定给予补助。
    ４.对身体检查合格的学生，东航四川分公司将按有关规定进行背景调查。
５.体检合格、背景调查合格学生将根据国家高考成绩择优录取。
由于今年仍实行东航四川分公司、空军、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国航股份西南分公司分别报名，报考东航四川分公司招飞者不得兼报空军和国航股份西南分公司招飞。东航四川分公司、空军、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国航股份西南分公司各招飞单位分别组织体检和背景调查，录取时分别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五、认真做好自检工作
各区（市）县招办、高中学校应立即展开2012年东航四川分公司招飞工作，组织符合条件的应届理科高中毕业男性考生自荐报名，并严格按照东航四川分公司招飞条件，对报名学生的身体、思想、现实表现、学习成绩和本人及家长的报考态度等逐项进行分析，全面衡量，确定推荐名单，切实把好东航四川分公司招飞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凡不符合自荐条件的考生不得报名，不得上站参检。
2011年10月21日前，各区（市）县招办将填造好的《成都市2012年东航四川分公司飞行学员考生报名册》（见附件）以电子邮件形式传市招办高招处。
附件：成都市2012年东航四川分公司飞行学员考生报名册（以电子邮件形式下发）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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